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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3年首批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本刊讯  2013年7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3年首批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公告对 2013年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

电解铝、铜（含再生铜）冶炼、铅（含再生铅）冶炼、

锌（含再生锌）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

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制革、印染、化纤、铅

蓄电池（极板及组装）等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

企业（第一批）予以公告。

公告指出，有关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力争在2013

年9月底前关停列入公告名单内企业的落后产能，确保

在2013年底前彻底拆除淘汰，不得向其他地区转移。各

地要按照《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

通知》（工信部联产业 [2011]46号）要求，做好对淘汰

落后产能企业的现场检查验收和发布任务完成公告工

作。

造纸行业中，涉及河北省36家企业、山西省2家企

业、内蒙古2家企业、辽宁省1家企业、吉林省3家企业、

黑龙江省5家企业、浙江省19家企业、山东省26家企业、

河南省9家企业、安徽省10家企业、江西省22家企业、

湖北省13家企业、湖南省38家企业、广东省5家企业、

福建省39家企业、四川省23家企业、重庆市3家企业、

广西壮族自治区12家企业、陕西省2家企业、甘肃省3

家企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家企业，共计企业274家，

落后产能621.06万 t。

USCIT就对华低定量热敏纸反倾销反补贴案作出判决

本刊讯  2013年7月11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USCIT）

就涉及美国商务部对 Paper Resources，LLC 在中国用第

三国生产的大直径纸卷包装的低定量热敏纸反倾销和反

补贴案的征税范围终裁裁决的诉求作出判决。本案诉讼

双方具体如下：

原告：美国阿普莱顿纸业公司（Appleton Papers,Inc.）

被告：美国政府

被告介入方：Paper Resources，LLC

案件争议点：

该案为合并诉讼，原告美国阿普莱顿纸业公司（以

下简称“阿普莱顿”）就美国商务部对 Paper Resources，

LLC 在中国用第三国生产的大直径纸卷包装的低定量热

敏纸反倾销和反补贴案的征税范围终裁裁决提出质疑。

美国商务部和被告介入方 Paper Resources，LLC 对阿普

莱顿的诉求表示反对。

司法管辖权和审查标准：

根据《1930年关税法（经修订）》第516A （a）（2）（B）（vi）

节、19 U.S.C. § 1516a（a）（2）（B）（vi）（2006）以及28 U.S.C. 

§1581（c），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该案具有司法管辖权。

根据19 U.S.C. §1516a （b）（1）（B）（i），美国国际

贸易法院必须维持商务部的征税范围裁决，除非该裁

决“不具备案卷记录中存放的实质性证据的支持，或在

其他方面不符合法律”。其中，“实质性证据”是指“一

个合理的心智可视为足以支持一个结论的相关证据”

（Huaiyin Foreign Trade Corp.（30）v. United States）。

判决结果：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认为，美国商务部关于征税范围

的终裁裁决具备案卷记录中存放的实质性证据的支持，

并在其他方面符合法律，因此驳回了原告阿普莱顿的诉

讼请求。

案件背景：

2007年10月31日，美国商务部对华低定量热敏

纸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48119080.40、48119090.90。2008年10月2日，美国商

务部作出反倾销终裁，中国涉案企业所获最终税率为

115.29% ；同日，美国商务部作出反补贴终裁，中国涉

案企业所获最终税率为13.17% ～137.25%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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